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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办发〔2026〕22 号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做好矿山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

各市安委办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各监察执法处、各矿

山企业：

春节期间全省矿山企业无事故，安全平稳有序。为持续巩

固矿山安全生产良好态势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入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防范

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》（安委〔2024〕1

号，以下简称“八条硬措施”），按照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、

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批示要求，全

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，现将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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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春节后停工停产矿山陆续复工复

产，是安全生产关键期、事故易发期。当前矿山领域存在新进

及转岗人员增多、返岗人员精力不集中、设施设备停用重启易

故障、部分矿山为赶工期抢进度忽视安全管理等问题，加之春

季大风、寒潮等极端天气不利影响，叠加全国“两会”召开期

间安全防范要求，矿山复工复产安全防控任务艰巨。各级矿山

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各矿山企业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克

服盲目乐观和松懈麻痹思想，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全面分

析研判复工复产期间安全风险，采取有力措施管控风险、治理

隐患，扎实做好各项复工复产安全工作，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

全事故发生。

二、严格开展自查自验。各矿山企业在复工复产前，要由

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复工复产方案，开展复工复产前自查自验；

组织各系统、各环节、各灾种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全覆盖隐

患排查；排查各系统主要设备运行情况，严防设备带病运转；

集中召开“收心会”，组织开展“开工第一课讲安全”活动，

对全体员工开展安全知识再教育再培训，重点对新工人、新转

岗、新技术人员开展专项培训，确保人员满足安全上岗条件；

强化复工复产前各系统、设备调试运转期间的安全管理，确保

人员、设备、作业环境符合复工复产条件。

三、严格验收标准。督促各矿山企业上好“开工安全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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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”，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，严格落实复产验收制度，达不

到安全要求绝不能开工。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要求，分类

分级组织验收，并按规定履行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地方政府

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手续。对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、安

全技术管理人员配备不齐、矿山职工岗前培训不到位、隐蔽致

灾因素普查不清、未开展复工复产前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、生

产系统运行不正常的，以及不具备《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

实施办法》和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规

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，不得复工复产。

四、严把验收关口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履行验收程序，按

照“谁验收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把好矿山安全生产“第

一关”；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

意见》等规定，严格检查标准和程序，规范检查行为和方式，

防止逐利检查、任性检查等。坚决杜绝降低标准、放松要求、

简化程序等行为，对验收把关不严、流于形式导致复工复产后

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严肃追究验收单位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五、有序组织复工复产验收。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掌握矿山

停产时间、停产检修及复工复产情况，摸清本地区需由矿山安

全监管部门验收的矿山底数，结合矿山复工复产时间，制定详

细的复工复产验收工作计划，合理调配验收人员，明确验收时

限和工作要求；对不同类型、不同停产时长的矿山，分类研判

复工复产期间安全风险，制定差异化验收措施，对高风险矿山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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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验收检查力度，重点核查灾害治理、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。

六、强化复工复产抽查检查。山西省应急管理厅、国家矿

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要严格按照“八条硬措施”要求，结合执

法计划对经属地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和上级企业复工复产验收通

过的矿山进行抽查检查；要采取远程监管、随机抽查、暗查暗

访等手段，严厉查处矿山擅自恢复生产、明停暗开、昼停夜开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；发现复工复产验收工作违反程序、降低标准、

把关不严、弄虚作假的，要责令推倒重来，并严肃追究有关单

位和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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